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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9_A6_96_

E6_AC_A1_E5_9B_BD_E5_c36_479625.htm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

试办公室正式对外公布了首次国家司法考试成绩、考试合格

分数线。 首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分数线确定为２４０分。属

于《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

意见》所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及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应试人员的合格分数线放宽为２３５分。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可按规定申领《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应试人员如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按规定程序申请分

数核查。 应试人员考试成绩通知书即日起由司法行政机关向

应试人员本人发出。同时，司法部也授权中国普法网开通国

家司法考试成绩网上查询系统。各地应试人员自5月29日零时

起，即可登录中国普法网(http://www.legalinfo.gov.cn 注：中国

律师网首页有“中国普法网”的logo链接)查询自己的考试成

绩。 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

举措，是社会的进步，是法制的进步。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次会议通过《法官法》、《检察

官法》的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

师资格实行统一 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

，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 2001年12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

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主

要修订内容为其中的第六条：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

一的司法考试。 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于2002年3月30日、31日在

全国统一举行。据统计，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全国共设置

了12860个考场。全国报名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多达36.0347万

人。自2001年12月30日司法部发布公告确定2002年3月30日

、31日举行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完成了一系列考试组织实施

准备工作。包括：组织报名、信息汇总、命题、试卷印制与

发送、考区考点考场设置、工作人员与监考人员培训、评卷

单位、地点选择和确定评卷工作方案等。同时，为保证国家

司法考试的严肃、规范，司法部还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有关考试工作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包括：《2002年国家司

法考试组织实施办法》、《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务规则》

、《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关于做

好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关于

切实做好国家司法考试保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国家

司法考试监察工作暂行规定》等。这些规章、规范性文件，

对本次考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使考试组织实施的各个

环节有章可循。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

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对于建立科学、合理而又符合中国国情

的司法制度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作为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基

础性制度，关系到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选拔方式的变革，

关系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同业化和精英化。国家统一

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使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



主体的法律职业人员成为一支具有共同的法律知识水准、共

同的法律素质、共同的法律信仰的职业队伍，有利于在法律

从业人员中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理念、思维、知识、技能

，统一法官、检察官、律师对法律的理解，维护法制的权威

和统一，有利于法律专业人才的流动，并逐步形成一个法律

职业共同体。 国家司法考试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有利于法学教育和法律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实现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合理衔接。只有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才能成为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对象和取得律师执业资

格，有利于全面提高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职

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标准，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

队伍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